
提醒您！自來水管承裝商營業許可效期為五年，承裝商應於許可期限屆滿前 90日至 30日
主動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展延，並換領新證書；逾期未展延或展延審查不合格者，原許可
自期限屆滿失其效力。 

以傳真或 E-MAIL代替正本發文 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  

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北市辦事處 函 

 地址：10486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 59 巷 6 號 2 樓 
電話：02-2508-4002  傳真：02-2507-5224 
http://www.waterp ipe -net .org.tw 
E-MAIL:wthyoung@ms48.hinet.net  

受文者： 本處全體會員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年 09月 22日  
發文字號：臺區水工會北市辦字第 1120034號  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獎學金申請書 
  

主旨： 本會 111 學年度會員子女獎學金自 112 年 10 月 1 日起受理申請，凡

符合申請辦法者，請於 10月 20日前送會憑辦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 一. 依據區公會 112.9.6台區水管會田字第 112181號函辦理。 
 二. 申請對象：凡本會所屬會員並已繳清當年度常年會費之負責人子

女。 
 三. 申請標準：高中（職）生全學年成績（上下兩學期平均成績）在

85 分（含）以上、大專生在 85 分（含）以上，學業成績以等第
績分(GPA)呈現者，對照轉換為「A以上」或「GPA3.76」以上計
算。 

 四. 申請資料：① 獎學金申請書 ② 學生個人身分證影本 ③ 111學
年度上、下兩學期成績單 ④ 申請時（即當年九月至十月）之在
校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，如畢業者請檢附畢業證書影本；成績單
及學生證所送影本，應加蓋就讀學校印章方為有效。 

  ★ 學生成績均應達到標準分數，其所送之各項證件，務必相符齊
全，以免退件。 

 五. 相關辦法及申請書表請逕行上網至本會網站連結下載。 
 六. 另為鼓勵本會會員在職進修，凡當年度畢業成績優異者頒發獎牌，

以為精神獎勵，請於 10月 20日前檢附當年度進修畢業證書及成
績單彙送本會辦理。 

   

 
附註：本會訂於 112年 10月 24至 26日辦理會務講習座談會，期

間全省各辦事處停止上班，不便之處，尚祁見諒。 
   

正本： 本處全體會員 

副本：  

 

主任委員  

 
 
 
 



 - 1 - 

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子女獎學金申請書 

會員名稱  
負 責 人 
姓 名 

 

學生姓名  

學 生 與 
負 責 人 
之 關 係 

 

學校名稱  
就讀年級
及 科 系  

學業總平
均 分 數  操行分數  體育分數  

申請會員名稱： 印 

負   責   人： 印 

地        址：  

辦事處初審： 印 

  

理監事會審核： 印 

 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
